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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开篇先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此轮改革始于2015年3

月国务院发布的9号文。我们基于已有的国际电力改革经验，总结出了14条电力改革要

点。在每一条改革要点中，我们将讨论它们的理论原理，国际改革经验和在中国的应

用背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答如何降低中国当前较高的工业电价，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了4种有望带来降价的途径：引入对发电厂的经济调度；实现输配电的合理化；

降低高投资率；再平衡居民消费电价。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一些经验和结论，并

指出一些未来开展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研究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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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开篇先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此轮改革始于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9号文。

我们基于已有的国际电力改革经验，总结出了14条电力改革要点。在每一条改革要点中，我们将讨论

它们的理论原理，国际改革经验和在中国的应用背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答如何降低中国当前较

高的工业电价，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了4种有望带来降价的途径：引入对发电厂的经济调度；实现输配

电的合理化；降低高投资率；再平衡居民消费电价。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一些经验和结论，并指出

一些未来开展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研究的要点。 
 
关键词：电力市场改革、国际经验、中国、工业电价 
JEL 分类号：L94 
 
1 引言 

 
2015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国（占全球电力生产24%）、第二大非水可再生能源生产国

（占全球产量17%）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每年35亿吨煤，占全球产量47%）
2
。中国的煤炭产量约有

45%用于电力行业，而65%的电力来源于燃煤发电
3
。以煤电为主导的中国电力行业贡献了至少7%的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4
，占中国国内总排放约1/3。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中国电力行业在全球重要性的

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近十年，这也正是国际上对中国电力市场及其改革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始于1985年，并延续至今。2015年3月发布9号文，重新启动了新一轮的中国

“电力市场化改革”。基于当前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国电力行业将经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

导的重大转变
5
。本文重点关注本轮电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也关注中国电力

行业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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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在全球用于发电的燃料消费中的占比  

 
来源：BP 数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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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煤炭产量和发电量中的占比 

 

 
来源：BP 数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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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地的电力改革经验中，我们可找出构成现代电力市场化改革的14个改革要点。其中，11个要

点来自 Paul Joskow (2008)8 ，Paul Joskow 指出了成功改革进程中的11个关键要点，在此基础上，我

们补充了与低碳转型相关的其他3个改革要点 (基于 Pollitt 和 Anaya, 20169)，涉及当前受补贴（但更低

碳）的发电技术。我们将主要改革要点分为四大块：市场结构调整和所有权变化；辅助性二级市场安排；

合适的经济监管；有效推动低碳技术。在这四大块基础之上，Joskow 还加上了合适的过渡机制，认识

到电力市场改革是复杂的，成功的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在下文根据这些要点组织对中国情况的讨

论。 
 
根据 Joskow (2008) 和 Pollitt 和 Anaya (2016)，在低碳背景下成功进行电力市场改革必须适当考虑以

下内容： 
 
市场结构调整和所有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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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竞争性环节（发电和售电）从自然垄断电网中垂直拆分出来； 
(2) 对发电进行充分的水平结构调整，建立竞争性批发市场； 
(3) 建立大区域范围内的独立系统运营商； 
(4) 垄断企业私有化。 
 
辅助性二级市场安排： 
(5) 建立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以支持电力系统的实时平衡； 
(6) 需求侧参与电力批发市场； 
(7) 受监管的第三方输电网接入，实现稀缺输电容量的有效配置 。 
 
合适的经济监管： 
(8) 将受管制的电网费与竞争性环节收费分开； 
(9) 建立完善的机制，确保对提供给受监管最终用户群体的批发电力进行竞争性采购； 
(10) 建立独立监管机构，对垄断的电网费进行监管，并监督竞争性环节。 
 
有效推动低碳技术： 
(11) 对低碳发电量进行竞争性采购，使之一定程度上暴露于批发电价的波动； 
(12) 基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并网； 
(13) 对环境外部性（二氧化碳和其他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进行合适定价。 
 
最后，所有好的电力市场改革（实际上，更广泛而言，重大的经济改革）都包括： 
(14) 合适的过渡机制。 
 
本研究项目旨在理解中国电力转型进程的性质及其如何借鉴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电改于1990年在英国

最先开始）和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广泛改革经验。欧盟立法过程包含三部电力指

令（1996、2003和2009年），这些指令是按照 Joskow 的成功改革模式成功开放了欧盟电力市场（见

Jamasb 和 Pollitt, 2005; Pollitt, 2009）。引入竞争性批发市场、受监管的输配电网第三方接入、对售电

业务进行法律上的拆分、使所有用户都可选择售电企业、将输配电业务与电力行业其他部分拆分、受监

管的跨境交易和独立的监管机构。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欧洲不同国家有时在改革实施速度方面不同，但

总体进展引人注目。 
 
自欧盟改革进程开始以来，就大力推动低碳电力系统，非常重视增加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

对电力行业的排放设定上限，引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10 (EU ETS)。中国正在经历可再生能源和低碳

电力转型，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显著增加，并向建立全国碳市场迈出大步
11
。这给改革进程带来了

新的挑战，包括如何将可再生能源成功纳入能源批发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如何促进为可再生能源提供

合适的电网接入水平；可再生能源融资的合适机制；可再生能源的大量存在是否会对化石燃料发电厂的

补偿机制产生影响。上述改革要点11-13在全球范围内仍较不成熟（受实证经验支持较少）。一些先进

的司法管辖区（如英国、德国、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目前正在试验不同的机制以支持低碳转型(Pollitt 和 
Anaya, 2016)12

。 
 
本课题旨在收集与上述14个要点相关的信息，与中国利益相关方讨论中国目前在每一改革要点下正在

采取的措施。研究将尝试评估改革的进展，以及分析中国应该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调整改革模式。虽然成

功的改革模式可容易地勾勒出来，但具体细节在各司法管辖区不同。因此德国的电力改革与英国的截然

不同，加利福尼亚的与纽约的截然不同。在下文，我们旨在看看上述改革模式对中国有何特定的借鉴意

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试图找出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力系统中成功实现电力改革和转型中，需要克

服的主要制度问题是什么。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中国电力行业改革具体实施的持续讨论做出积极贡献，

为未来讨论国际改革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平台和相应信息。 
 
本文结构如下。先简要介绍中国当前电力市场改革的背景。再逐一讨论上文指出的14个改革要点。在

每一改革要点下，我们将讨论：理论意义；一般改革经验；在中国背景下的应用。最后提出一些总体经

验教训，指出未来研究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些要点。 
 
2  中国电力改革的背景 

 
中国自1985年开始漫长的电力改革进程（见图3和表1）。在1984年之前，发电环节没有私营部门参与，

但1985年后，与其他面临电力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允许多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投资人

进入发电行业，以帮助缓解电力短缺。近期最重要的改革是2002年对电力行业的重组。
13
将发电与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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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拆分，这是现代对电力工业最重大的结构调整。也成立了两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

方电网公司（覆盖四个南方省份）。成立了电力监管机构，当时人们预期中国将走上标准国际改革模式

的道路，建立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和受监管的电网费。但这一进程在2007年左右陷入停滞。发电企业

继续获得管制电价，电网费没有单独分出来，所有用户都从本地输配电垄断企业处购电。因此，输、配

和售仍100%垂直一体化。目前仍有很多人支持大电网公司，认为大电网公司能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如2008年汶川地震），也能够与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等垄断设备供应商巨头开展竞争。
14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期间，中国也同时放开了其他能源行业，如国有油气公司。林(2008)指出中国

中央政府油气行业改革人士早在1993年就意识到需要改变分散的行业管理方式
15
。然而，改革进程不得

不等到国内主要利益集团势力在90年代后半期因宏观经济不均衡和全球价格冲击而削弱的时候才得以

推进。因此，与其他全球改革情况类似，中国的电力行业改革，花了很长时间，且依赖于借鉴国内其他

行业的经验。 
 
此前的能源价格、资源税和补贴改革也为此轮电力市场改革铺平了道路，自1984年以来中国在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见 Mou, 2014; Lin 和 Ouyang, 2014; Paltsev 和

Zhang, 2015; Zhang, 2014)。此外，在2013年11月，中国领导层启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鉴于

电力行业在帮助中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和治理局地空气污染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 
 

图3： 

电力行业改革时间轴 

 
来源：An Bo et al. (201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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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电力行业改革时间轴 

 
 1980-1984 1985-2001 2002-迄今 

行业结构  垂直一体化 垂直一体化 厂网分开(2002) 
所有权 绝大多数由中央政府

所有 
中央和省政府所有。

发电环节私人投资增

加 

中央和省政府所有，

私人投资占比降低 

调度 基于总嵌入成本的经

济调度 
平均调度 平均调度；节能调度

试点项目(2007) 
批发发电定价 内部转移价格 基于财务周期的投资

回收 (1985) 
基于运营周期的投资

回收(2001) 

标杆电价 (2004) 
燃料价格-批发价格联

动(2004) 

 
来源： Kahrl et al. (2013, p.362) 

 

如表1所示，为适应批发燃料价格（尤其是煤炭价格），随时间推移各电厂获得的管制价格变得更复杂。
16 然而，电厂调度不是基于发电成本最低的优先顺序进行，而是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这里的“平均

分配”指的是给年代相仿的发电厂分配相同的年度运行小时数，每天按照保障完成实现电厂总运行小时

数的要求对发电厂进行调度。我们在下文会再次讲到这个问题。 
 
在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9号文（见表2的总结）的推动下，最新一轮电力市场改革于2015
年3月启动。该文件再次推动建立竞争性电力批发和零售市场，尤其是针对工业用户。这得到许多目前

正在开展的市场试点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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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年3月的9号文和陈述的改革进程 

 
主要政策目标 配套文件  改革进程 

（9 号文中提到） 

政策目标 1 

有序推进电价改革，理顺电价形成机

制 

9 号文实施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5 年 3 月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9 号文）。中国此轮电力

改革主要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2015 年 3 月-6 月），国家发改委

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发布了 5 个配套

文件。在第二阶段（ 2015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又发布了

6 个配套文件。这些配套文件为实施

9 号文中设定的 7 大政策目标提供了

切实的指导。9 号文涵盖了电价、电

力交易体系、批发侧设计、电网和政

府监管等问题。  
中国电力辅助服务长期由并网的发电

厂提供。9 号文改变了这一状况，建

立起分担共享新机制。这种“谁受

益、谁承担”的机制完善了原先的补

偿机制，鼓励用户通过与发电企业或

电网企业签署合同参与辅助服务。在

2015 年 3 月，发布配套文件《关于

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

满发的指导意见》，旨在同时推进辅

助服务和可再生能源消费。 

《关于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

见》 
政策目标 2 

推进电力交易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化

交易机制 

《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

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

见》 

政策目标 3 

推进发用电计划改革，更多发挥市场

机制的作用 

 

 

关于完善电力应急机制做好电力需求

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

见》 
 

政策目标 4 

建立相对独立的电力交易机构，形成

公平规范的市场交易平台 

《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

的实施意见》 

政策目标 5 

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 

《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 

政策目标 6 

开放电网公平接入 

《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

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

管理的指导意见》 
 

政策目标 7 

加强电力统筹规划和科学监管，提高

电力安全可靠水平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

行）》 

 

来源：《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9号文，2015年3月21日，中国国务院(2015) 和 
China5e 研究所 (2016, p.4-5). 

 

将9号文的7项政策目标与我们在引言中概述的14个改革要点[(1) – (14)] 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政策目

标1-6与电力行业的经济改革相关。政策目标1与将受管制的电网费与竞争性环节收费分开相关（改革

要点8）。政策目标2-5围绕建立竞争性批发市场，实现发电[改革要点(1) 和(2)]和售电环节与自然垄断

环节[改革要点(1)]的充分垂直拆分。政策目标6针对稀缺输电容量的高效配置（改革要点7）。有意思的

是9号文措辞强调电力“交易”。国际改革经验强调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来配置稀缺资源。9号文也强

调“分开”，即需要明确界定电力行业中不同参与方的角色，尤其是需要严格划清竞争性和垄断性活动

的界限，监管在确保无歧视上网和实施激励性规制方面需发挥关键作用。此外，9号文在政策目标2、4
和6下强调了辅助服务的重要性（改革要点5），并强调需建立和完善辅助服务采购机制。 
 
在开始讨论中国电力行业应采取的合适改革措施前，需承认该行业在公有制下取得的成就

17
。中国已全

面实现电气化，2013年输配电线损仅为5.8%。2015年电力行业的规模见图4，图中显示出容量类型和

发电量的分布和规模。图5显示出实际建设速度之快和涉及投资规模之大（2015年约1200亿美元）。



 

7 

 

电气化全面实现，跟上需求的持续高速增长，电力行业经费自筹（与印度不同），这按全球标准来看都

是了不起的工程成就。 
 

图4： 

中国电力行业规模 

 

 
 

 
 

来源：国家统计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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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在建发电厂容量规模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 

 
对电力系统的年投资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 
 

 

但从图6中可以看出来，近期，中国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2008-2014年均增速为8.6%）似乎有所放缓

（2015年为1%）。如果这真是电力需求的 “新常态”，则新增容量的投资速度也需要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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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电力消费正在放缓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链接为： 
http://www.cec.org.cn/guihuayutongji/tongjxinxi/niandushuju/2013-04-19/100589.html 
 
此轮改革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与竞争对手国家（如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电价较高。 
 
 

表3 ： 

与美国电价和燃料输入价格的差距 

 

  
 工业电价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用于发电的煤
炭价格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用于发电的天然
气价格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居民电价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美国  0.0710 0.0241  0.0159  0.1252 
中国 0.1068 0.0384  0.0778  0.0908 
     
中国减

去美国  

0.0358 
(高出50%) 

0.0143 
 

0.0619 
 

-0.0344 
(低出27%) 

注：中国的价格包含增值税， 见 http://cn.manganese.org/images/uploads/board-
documents/8._2015_AC_-_Xizhou_Zhou-CN.pdf (p. 20). 
来源：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站 (http://zfxxgk.nea.gov.cn/auto92/201509/t20150902_1959.htm) 
美国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网站 
 
表3显示出与美国的两大区别——中国居民电价低于美国居民电价，中国居民电价低于工业电价，燃料

消耗投入价格远高于美国。中国工业电价高于美国不能完全由边际燃料价格更高的原因来解释（天然气

是美国的主要发电燃料，而煤炭是中国的主要发电燃料）。2014年中国边际燃料价格更高（中国煤炭

价格减去美国的天然气价格）这一因素仅解释了两国工业电价差距的63%，意味着37%的差价（约占

2014年工业电价的12%）无法由燃料成本差解释，虽然部分差价可由电力行业一般增值税率更高的原

因解释。鉴于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单位资本成本更低，我们可预见中国非燃料成本要低于美国。由于

将电价提高至反映出成本的水平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中国居民电价进行改革是困难的。此外，以

更高的工业电价补贴较低的居民电价这种交叉补贴可视为提高高耗能企业效率的一种方式。(see Sun
和 Lin, 2013; He 和 Renier, 2016; Zh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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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举措的评估 

3.1 市场结构调整和所有权变化 

 

3.1.1 垂直拆分和水平结构调整 

(1) 将竞争性环节（发电和售电）从自然垄断电网中垂直拆分出来； 
(2) 对发电进行充分的水平结构调整，建立竞争性批发市场； 

 
3.1.1.1 理论意义 
 
电力行业由成本和创新特征不同的不同垂直相关环节组成。这使得在不同细分市场中企业的最小有效规

模不同。这些环节是：电气设备制造；发电；输电；配电；售电。电气设备是竞争性输入环节，要面对

全球竞争。发电可组织成大区域市场，发电企业（可由一座发电厂组成）可开展竞争以最低成本供电并

进行投资以满足未来的电力需求。输电在特定区域给定资产集合的运行方面有自然垄断特征。配电在低

压电网的运行和投资方面是本地自然垄断（经常很本地化）。售电是具有潜在竞争性的活动，涉及签订

电力和计量合同和向最终电力用户计费。售电企业可在广泛区域运营或集中于特定地理区域。这些活动

每一项可有截然不同的最小有效规模、风险状况，其管理团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主导逻辑。发电和售电

要求有大量营销和交易活动，而输配电是以工程为主导的活动。发电和售电投资风险较高，而输配电投

资风险要低得多。 
 
电力行业不同垂直环节的不同特征为垂直拆分提供了有力论据。在电网垄断环节仍与竞争性发电/售电

活动一体化的情况下，有必要以无歧视的方式对这些环节的准入定价，以向任何有相同电网接入要求、

相互竞争的发电或售电企业收取相同的过网费，从而不对企业间竞争造成扭曲。 
 
发电市场除最小的电力系统外是具有潜在竞争性的。

18 然而这样的竞争取决于在市场定价一侧有足够

多的企业。因此，大量基荷发电厂将不会过多影响高峰时段电价，因为仅有少数企业具有调峰能力。若

仅有少数几家企业有定价电厂，则可能出现勾结。同样，如果一家公司有能力战略性地撤回发电容量上

报从而使市场容量不足（以剩余供应指数衡量），则这家公司可利用市场力普遍抬高价格
19
。 

 
3.1.1.2 一般改革经验 
 
世界各地改革经验涉及重大的垂直拆分。欧盟电力指令（1996、2003和2009年）明确要建立竞争性发

电和售电市场，在法律上与垄断的输配电网完全拆分。
20
随着时间推移这导致撤出对输配电业务的投资，

成立单独的发电售电企业。逐步开放售电市场，引入竞争，从大型工业用户开始，然后面向所有非居民

用户，最后面向居民用户。 
 
在美国有类似的改革进程，但明显不存在私有化，因为当时电力行业大部分已在私营部门

21
。改革涉及

许多州迫使现有一体化公用事业大量出售发电资产、扩大区域发电市场和逐步将售电竞争从大型工业用

户延伸至小用户。 
 
在没有大举进行垂直拆分的地方，有一些证据充分的案例显示在电力工业竞争性环节现有垄断电网公司

继续对其竞争对手滥用市场力，如在智利
22
和德国

23
。 

 
引入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对电力行业发电环节不再管制，确实给任何电力市场改革都构成重大风险。

英国私有化后的早期批发市场中价格在90%的时间由两大公司设定。
24
这导致两家公司暗中勾结，使得

不得不在批发市场中首次进行价格监管，之后迫使出售发电资产以建立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加利福尼亚

电力市场在2000-01年电力危机之前，剩余供应指数存在重大问题。
25  

 
然而经验表明，可以通过允许发电企业与售电企业签署中长期合同来降低市场力的风险。长期合同由于

可在新主体进入前签署，潜在竞争性远远超出现货市场合同。不允许签署长期合同是造成加利福尼亚电

力危机的重要因素。
26
也可通过对“市场滥用”的监管大幅降低短期市场力，市场滥用监管限制发电企

业提前很短时间战略性地将容量从市场收回以推高价格的能力。
27 

 
随着必须运行的受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兴起和电力需求增长的普遍放缓，在许多市场中化石燃料发电

企业之间此类勾结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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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中国环境 
 
 
中国在对电力工业进行垂直结构调整方面已采取了重大举措。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2年的重组，

从原先一家国有企业转为成立了7家大公司
28
。这确实将发电与输配电有效拆分。也成立了两家相当的

输电公司。图7显示一些证据表明规模较小的南网公司效率要比国网公司高，这体现了南网公司在提高

整个电力行业效率方面的价值。这也带来了在发电环节真正实现全国性竞争的可能性，根据在市场竞争

方面的一般经验，要确保市场有效竞争，至少需要5家规模大体相当的企业
29
。然而所有这些公司的规

模仍是发电、售电和采购零售环节形成竞争性市场的一个障碍。按2014年的资产，国网的规模是南网

的4倍，是中国最大发电企业规模的3倍。国网有170万员工，使之成为世界上雇员人数最多的公司之一，

且占到中国电力行业员工总数（包括设备制造商）的40%。
30 

 
近期作为市场试点项目的组成部分，按照9号文第一项政策目标的要求，中国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将两

家主要电网公司的电网业务拆分出来，以明确监管资产基础和将相关电网成本与电力采购成本分开。这

是确定无歧视第三方上网过网费所必要的。 
 
 

图7： 

国网和南网的相对绩效 

 
来源：国家电网公司(2015)和中国南方电网公司(2015) 

 
 
国网和南网公司对中国电力行业供应链和电力市场改革进程有巨大影响力，这并不令人意外。这是因为

这两家公司继续将输、配、售整合在其极其庞大的服务范围内。这也是两家非常大的公司，在电力行业

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影响竞争性环节改革的速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2年改革之后中国

采用了当时的国际改革模式，在2007年左右需要进一步改革以完成最初的拆分进程。然而，2008年严

冬造成一些电力短缺，电网公司于是得以辩称继续推进垂直拆分会危及供电安全，进一步改革就此中断。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电力行业的组织不需要输配电一体化

31
。也没有证据表明输、配、售垂直拆分会危

及供电安全。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在配电（从输配中）完全拆分出来的国家中服务质量出现提升
32
。输

电系统受制于区域/国家垄断，而配电则是在省或市一级的本地垄断。这样的好处是可在配电企业之间

及管理团队之间形成竞争，增加要点投入品市场中的竞争，提高对用户（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服务质

量需求的响应性。 
 
国网和南网当前垄断了面向除有自备电厂的大电力用户外几乎所有用户的售电业务。这将放缓向批发市

场引入竞争、使各发电企业与有着巨大购电组合的电网公司争夺最终用户的进程。这类竞争需要具有非

歧视性，而这取决于电网公司收取的过网费是否正确反映了输配电的平均成本（不包括售电成本）。现

有电网售电公司可将成本在其电网和售电业务中重新分摊，这会显著放缓竞争的进程。电网公司可通过

将其售电业务大部分固定成本分摊至电网业务实现这一目的。在英国，随着市场对竞争开放，监管机构

对现有区域配电公司内部配电和售电业务之间实行严格的资产分配规则。这是因为一些公司最初试图将

90%的共同资产分摊至配电业务，以增加对新售电主体的过网费，降低自身售电业务成本。监管机构

规定这些成本仅有约75%可分摊至配电业务 (见 Domah 和 Pollitt, 2001)。 
 



 

12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中国发电资产所有权已在不同企业间有很大分散。2002年改革确实使燃煤发电批

发价显著下降（显然是由发电企业间大量竞争所致）
33
。也出现了大量化石燃料发电过剩，这表明随着

工业用电市场向竞争开放，批发电价将不会高于当前水平。然而在特定省份残余市场力可能会成为一个

问题，尤其是有输电约束的地方，（出于维持电网稳定的原因）会有系统必须运行的化石燃料发电厂
34
。 

 
发电企业发电获得的价格仍是受管制的。表4显示了2014年燃煤发电的电价。这些常常高于美国工业用

电最终零售价格（0.071美元/千瓦时），表明按国际标准看中国这些管制电价水平相对较高。 
  

表4： 

2014年燃煤电厂（含脱硫）标杆上网电价 

省级电网  电价 
(元/千瓦时) 

电价 
(美元/千瓦时) 省级电网 电价 

(元/千瓦时) 
电价 

(美元/千瓦时) 

北京 0.3987 0.0649 湖北 0.4702 0.0765 
天津 0.4085 0.0665 湖南 0.5269 0.0858 

河北北网 0.4228 0.0688 广东 0.5122 0.0834 
河北南网 0.4316 0.0703 广西 0.4672 0.0761 
山西 0.3887 0.0633 海南 0.4888 0.0796 

内蒙古西部 0.3094 0.0504 重庆 0.4401 0.0716 
内蒙古东部 0.3714 0.0605 四川 0.4607 0.0750 

辽宁 0.412 0.0671 贵州 0.3791 0.0617 
吉林 0.4094 0.0666 云南 0.3633 0.0591 
黑龙江 0.355 0.0578 陕西 0.4002 0.0651 
上海 0.4638 0.0755 甘肃 0.3329 0.0542 
江苏 0.442 0.0720 青海 0.3570 0.0581 
浙江 0.469 0.0763 宁夏 0.2862 0.0466 
安徽 0.4331 0.0705 新疆 0.2620 0.0427 
福建 0.4393 0.0715 河南 0.4382 0.0713 
江西 0.4872 0.0793 山东 0.4472 0.0728 

注：2014年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是6.1428。 
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http://www.nea.gov.cn/) 

 
 
中国发电侧的竞争空间已经存在。问题是输电约束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现有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相互竞争最

终用户。在批发市场试点中的一个相关问题是这些市场仅涵盖部分供给量和需求量。为在这一环节产生

有意义的市场价格，必须允许供求曲线交叉，在每个交易时段产生单一的均衡价格。所有需求侧负荷都

应向市场中所有供给侧发电企业支付这一单一市场价。这意味着市场中需要有充足的容量和负荷，以使

由市场机制分配的发电量能产生有意义的价格。引入批发市场使化石燃料发电企业要在无补贴的情况下

参与，将使新增化石燃料发电投资受市场激励影响，减少当前对新增化石燃料发电容量的过度投资。 
 
若市场中供求量限制在低于市场出清量的水平，则市场中的发电企业可利用市场力收取高价。在2016
年云南的试点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定价机制是限制月度合同市场中的供求，然后反向匹配，最后再

取最高报价和最低要价的平均值。这导致市场中每个电力块产生不同的“市场”价，但也为买卖方利用

这一机制提供了空间。例如，成本最低的发电企业可抬高报价获得更高的费用。 
 
3.1.2  建立大区域独立系统运营商(3) 

 
3.1.2.1 理论意义 
 
系统运营商是电力系统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35
。系统运营商一项主要工作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市场的

实时平衡。控制区域范围越大，系统就越能优化低成本电源的利用，节省备用容量的持有（包括在短期

和长期）。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通常和单一系统运营商的运营区域相吻合。在许多市场自由化过程中

（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区域系统运营商已经存在，从基于成本优先顺序的调度转向基于报价的调

度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基于实现成本最低的大区域调度是降低系统运行总成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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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已有控制区合并以延展系统运营商的控制区范围可扩大批发市场的规模和单一价区的范围（在英

国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英国国家电网公司控制区在包含英格兰和威尔士基础上扩大至包含了苏格兰，美

国扩大了 PJM 控制区）。 
 
保持系统运营商的运营独立性是重要的，系统运营商应独立于发电企业和售电企业（及地方、省和中央

政府），因为是否得到物理调度与各发电企业收入有很强的关联。调度必须符合系统整体的最佳利益，

而不是满足系统一方（或一些群体）的狭隘利益。 
 

3.1.2.2 一般改革经验 
 
有证据显示，系统集成及联合系统运行和调度大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美国独立系统运营商的延

伸和演变，将此前各垂直一体化公用事业的多个控制区合并在一起，降低了成本。PJM 控制区的扩大

在减轻此前分区定价低效问题方面已产生重大可衡量的效益
36
。 

 
在开放市场中系统运营商可在3种不同基础上成功进行调度。每一种都涉及成本最低的发电厂优先调度。

在拉美
37
和爱尔兰

38
都采用基于成本的调度。对发电厂按照根据已知发电厂运行参数计算的经审计边际

运行成本进行调度。在有大型发电厂业主的规模较小的市场中，这是约束市场力的一种好方法。基于价

格的统一调度涉及按照报价调度发电厂。这与基于边际成本的调度类似，但所用参数是日前市场中发电

企业提交的报价。这是美国独立系统运营商的标准调度系统。自调度是欧盟的做法
39
。这涉及发电企业

向系统运营商表示想要被调度（基于其合同状况），系统运营商之后需要根据系统运行约束调度这些发

电厂。在理论上，自调度要比统一调度高效，因为自调度可反映出关于各电厂面临的运行和需求条件的

更及时信息。在实际中，这使得有可能不根据优先顺序调度发电厂。证据表明自调度效率要比统一调度

稍低一些。
40 

 
 

图8： 

中国区域和省级电网控制区 

 
来源：Wang and Chen (2012,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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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中国的背景 
 
中国有6个电力调度区域（见图8），2002年改革设想转向6个区域电力市场

41
。 这一进程尚未完成，目

前主要在省级组织调度，在省与省之间有一些对电流更高级别的区域管理——这些往往是季节性的。省

级调度效率低下，没有充分利用跨区电力交易的重大机遇（例如在云南和广东之间，云南经常有水电过

剩，而广东边际生产成本要比云南高得多）。
42 广东有3个调度中心，而京津冀运营一个联合调度中心。

调度中心由相关电网公司所有并运营，但每年分配的小时数（从1月1日至12月31日）是由省政府决定

的，决策过程不是透明的、及时的（即有时是在当年开始之后才决定）。除此之外还有国家调度中心和

市县级调度中心。
43 

 
目前调度不是基于发电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需要改革。省级调度中心是国家电网或南方电网的组

成部分（所辖省份见图8）。根据目标年运行小时数（+/-1.5%）调度电厂满足需求，核电厂和可再生

能源享受优先调度
44
。也有月度调度计划。如前面第二部分所讨论的，这意味着任何一天的调度计划将

根据当年累计运行小时总数来编制。运行小时数远滞后于目标年运行小时数的化石燃料发电厂更有可能

先被调度。中国《可再生能源法》(2010)45 规定所有可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都应优先调度。在实际中，

由于输电约束、为帮助化石燃料发电厂达到年小时数目标和可再生能源（按调度的每千瓦发电量）成本

更高等原因，常常出现弃风弃光。 
 
目前市场试点侧重于月度电力合同，发电企业参与此类试点的动力在于如果在合同市场中出售更多电量，

就可将之作为省级调度中心应增加其调度的理由。鉴于年小时数的分配常常是在开年之后，在市场中持

有合同可作为分得更多小时数的理由。 
 
中国改革调度组织方式的时机已成熟。2015年弃风弃光这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原本可满足大约1.6%
的电力需求（我们在下文会进一步讨论弃风弃光问题）。（一旦投资沉没）这些实际上是免费的电力。

学术研究表明，通过降低可再生能源出力损失和优先调度更高效的燃煤电厂，有效调度也许可使中国煤

炭需求降低多达6%46
。值得注意的是仅靠改进调度带来的节省实际上是相当小的（虽然这实际是现有

电力系统中免费的资金）。但环境效益巨大，可减少全球0.5%的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排放量
47
。煤炭

成本降低6%，意味着工业电力总支出减少1.7%48
，但如果煤炭边际成本的降低意味着总体上价格降低

的话，价格方面的节省将会更高。一旦考虑真正的输电和系统稳定约束及冬季由于其热负荷必须运行许

多热效率低下的热电联产发电厂 (CHPs)的因素，理论上的节省并不全可以实现。热电联产占2012年总

发电容量（220吉瓦）的19%(CEC, 2013)。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优先顺序调度为发电厂之间的竞争提供

了基础，大大增加了各电厂降低运行成本以增加被调度概率的动力。 
 
此外，区域电量输送方面存在严重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对于偏向本省发电量的省级调度，通过提升区域

调度中心按成本最低进行调度的作用，将对解决这一问题有很大帮助。 
 
当前改革调度的一个制约因素是需要必要的软件优化系统运行。当前估计多数省份或区域开发、测试和

实施新调度软件需要18个月。在中期，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更大的障碍在于对现有发电

企业合同的影响，这些合同是基于平均分摊可用运行小时数的预期。对单个发电厂而言，将运行小时数

重新安排给其他发电厂的财务影响将是巨大的（例如考虑两家发电厂，原先按照相同小时数调度，各运

行4000小时，之后变成一家发电厂运行7000小时，而另一家运行1000小时）。对大型发电企业而言，

在公司层面的影响也许不大，因为收入只是在不同发电厂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大多数发电厂是以一定

的国有形式存在（虽有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及其公司所投企业之分），这应有助于推进公共部门内部

资产价值重组。但在发电企业层面和/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无疑将需要一定的补偿。 
 
3.1.3 垄断企业私有化(4); 

 
3.1.3.1 理论意义 
 
垄断国有产生了许多关于电力行业（或其他任何国有控制行业）绩效的理论问题。

49 这些包括：国家

任意干预行业运行和投资决定；缺少对国企绩效的可比信息，使国企自身管理者和主管部委可对其绩效

进行评估和激励；缺少可供外部监管机构或金融投资者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估和激励的不同企业绩效的可

比信息；与受利润驱使的私营企业相比，缺少明确的或实证合理的公司目标；锁定其他形式的垄断控制，

如国家控制高层管理者的招聘、资本的获取、控制投入品的采购决定；国有垄断不受或仅受有限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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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约束，导致反竞争行为、健康和安全监管及环境监管松懈，法规和制度执行不力（与私营部门企业相

比）。 
 
垄断企业的私有化，即使不对公司结构做任何改变，也可立刻使公司暴露于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要

点投入品市场的竞争和外部监管。也可降低腐败和国家任意干预的空间。通常会形成更长期动力，迫使

垄断企业提高绩效，使其在竞争对手和反垄断机构的压力下面临进一步拆分的压力。英国天然气公司

1986年私有化后的情况就是这种动力发挥作用很好的例子。该公司未重组前是英国一家垄断的天然气

运输、输气、配气、售气公司。最终英国成为欧洲最具竞争性的天然气批发（和居民用气）市场之一。
50 
 
3.1.3.2 一般改革经验 
 
改变发电和输电环节国企垄断局面（如英国中央电力局 CEGB、法国电力公司 EdF、俄罗斯统一电力

公司 UES 或阿根廷国有电力公司 SEGBA）通常伴随着现有国有资产的大量私有化。私有化常常是将

国有资产拆分成在发电环节相互竞争的不同企业和垄断的输电企业的结果。此外，还有大量配电和售电

企业私有化（这些常常单独构成市属企业）。在英国、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都有记录完整的配电

环节成功私有化的例子。
51  

 

一些司法管辖区选择部分私有化的方式。法国电力公司 EdF 仍仅是部分私有化，德国公用事业仍有大

量股份为政府所持有。在荷兰，配电公司仍大多由政府所有，但均已出售了售电业务。 
 
3.1.3.3 中国的背景 
 
中国自1985年以来对电力行业进行了十分重大的改革，但在整个电力供应链中，国有制仍很普遍

52
。发

电环节已有大量私企和相互竞争的政府所有企业进入。但其进入发电环节多是受到省级投资公司指示，

而这些省级投资公司本身不追求盈利目标。最重要的是7家国企——5大发电企业、国网和南网——大

约占总发电量50%（见图9），占输、配、售业务的100%。
53 

私有制在范围上仍相当有限，尤其是在私企进入发电市场方面仍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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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5大发电企业在总容量和总发电量中占比 

 
来源：发电企业年报(2015) 

 
来源：发电企业年报(2015) 

 
 
私有化仍是全球电力改革经验中具有争议的方面。一些研究质疑私有化是否是所开放行业绩效提升的重

要贡献因素
54
。然而，在中国等中等收入发展中大国背景下，垄断国有是一种特别的结构，是提高绩效

的一个重大但微妙的障碍。 
 
从英国国有发电和输电垄断（中央电力局）的历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电力行业国有使高级管理层的任

命没有任人唯贤，限制了要点投入品市场的竞争范围，影响了投资决定（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5
。

带来滋生腐败的巨大空间，抑制竞争和对价格信号的反应，即使所有权分散在不同国企之间。虽然欧洲

单一电力市场中很多发电资产仍是部分国有，这并没有阻碍竞争性市场的运行，并严格限制非市场化投

资决定的范围。也有很多欧洲公用事业改革的例子中，在需对投资资本的获取施加清晰监管激励时，私

有化成为提高国有垄断企业绩效的唯一合理解决方案（例如英国铁路网公司 Network Rail 和皇家邮政

Royal Mail56
）。 

 
对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进行部分私有化，或将5大发电企业中至少一家的批发业务私有化，将是大幅减

少中央政府的垄断控制、使政府可试验对电力行业具有潜在竞争性环节放宽政府控制的效益的第一步。 
 
3.2 辅助性二级市场安排 

3.2.1 建立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以支持系统实时平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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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理论意义 
 
市场化的电力系统涉及使用定价机制对为最终用户提供合适质量电力所需的不同电力产品定价（详细讨

论见 Stoft, 2002）。完整的市场将包括：能源现货和期货市场；频率响应、无功功率、电压调节和备

用容量市场（见图10）。 
 
现货市场奖励发电企业接近实时匹配供求。这通常涉及日前市场和日内市场（平衡市场），激励发电企

业（和负荷）根据系统总体状况及自身运行状况进行相应调节。中长期市场——如月度或年度合同市场

——为发电企业和负荷提供金融对冲。 
 
辅助服务与实时保持电力质量有关。传统上，在主要由大型化石燃料发电厂构成的系统中，辅助服务是

电力市场相当小的一部分。这是由于作为其实际能源生产的副产品，这类发电厂可以低成本提供辅助服

务。随着电力系统变得更复杂并涉及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提供辅助服务的市场效率变得更重要了。英国

到2030年辅助服务在批发电力成本中的占比预计将从2015年的2%上升至25%57
。 

 
图 10: 

电力产品市场清单，包括辅助服务产品 

                                             

 
来源: Stoft (2002, p.82). 

 

 
 

来源: Stoft (2002, p.236) 
 
 
3.2.1.2 一般改革经验 
 
电力现货市场的发展是电力批发市场发展的核心。现货市场提供了基本的价格信号，所有期货价格都可

围绕该基本价格信号决定。在所有基于能源的大宗商品市场中都是如此。这是因为现货价格可提供透明

的持续更新的信息，是决定中长期合同价格的基础。有效的现货市场对入场者具有可视性，可为任何时

点进入的可行性提供好的信号。现货市场对于向市场需求侧发出信号也极其重要，可向其表明降低（或

增加）电力需求的短期行动的价值。 
 
世界各地一些先进的电力市场已在发展辅助服务市场。

58 这是因为围绕实际能源交付的激励的锐化意

味着必须要对电力质量进行适当奖励，否则质量会面临恶化的压力。这在备用容量方面最明显，转向开



 

18 

 

放市场意味着持有的备用容量（必要的）减少。若这导致系统运行所面临的轮流断电风险高得不可接受，

也许有理由建立专门奖励容量的市场（与能源市场分开）。但可以说目前奖励辅助服务的激励仍是由无

报酬（强制提供）、固定费用、双边合同和基于报价的市场等混杂而成。 
 
3.2.1.3 中国的背景 
 

一般而言，各电厂发电获得管制电价。这是一个协商价格，在各省不同，是根据本地生产成本和社会经

济状况与地方发改委商定的。目的是使发电厂获得合理的回报，考虑其成本和可能运行的分配小时数

(see Ma, 2012)。在前面讨论的“平均调度”基础上分配发电厂的小时数(see Karhl 和 William, 2014)。
当前的价格似乎是非常慷慨的（见表4），鼓励了新发电容量的过度建设（见 Rioux et al., 2016）。 
 
中国发电以煤炭为主，降低了对正式辅助服务市场的需求。

59 出于系统支持（电压支持或无功功率）

目的而必须运行的发电企业会得到一定的费用，但一般而言，对辅助服务无正式的支付机制。对于在中

国背景下如何改革市场已有一些建议提出。
60 

 
若中国的调度得以改革，缺少采购辅助服务的正式机制将更成问题，因为一些提供辅助服务所需的发电

厂有可能因在能源批发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而面临关闭的风险。因此，可以想像要进行调度改革将要求进

行辅助服务付费改革。 
 
3.2.2 需求侧参与电力批发市场(6) 
 
3.2.2.1 理论意义 
 
任何电力市场中可获得的成本最低的电力就是降低需求。这是指向一些原本会出现在系统上的需求付费

使之不在系统上运行。这是任何电力系统中灵活性的关键来源，尤其对管理高峰需求和备用容量要求大

有帮助。降低需求是一种低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和平衡供求的方式。引入电力现货市场会大大促进需求侧

参与，因为现货市场是需求侧可以最容易参与的。需求侧参与方常常是可根据系统状况降低产量或重新

安排生产时间的工业大用户。工业用户可与负荷集成商签署合同，由负荷集成商按工业用户在高峰时段

降低的每千瓦时需求向其支付大量费用（或签署合同，使工业用户能享受低电价，但若在系统年需求高

峰时段消费电力，则将暴露于非常高的电价）。随着分布式电能储存的出现，工商业负荷进一步管理其

与批发市场互动的能力将会上升。 
 
3.2.2.2 一般改革经验 
 
 

表 5: 

需求侧参与放开后的市场 

 
德 克 萨

斯州 
ERCOT 

英国国家电网 美国 
PJM 

需求侧响应占高峰

负荷的比例 3.20% 3.60% 9.10% 

 
来源： Khalid et al (2016, p.3) 

 
需求侧参与在竞争性电力市场中非常重要（见表5）

61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要不是电力批发市场中有积

极的需求侧参与，原本会出现断电（英国有数起需求侧的参与帮助了系统应对极端系统条件的事件）。  
 
需求侧参与在辅助服务市场中十分重要。近期美国和英国的容量市场中，需求侧参与都使得市场大幅降

低了价格。 
 
3.2.2.3 中国的背景 
 
需求侧参与的局限之一是激励居民和高价值商业负荷降低或转移需求（降低每千瓦时需求）的成本更高。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英国等去工业化国家中较容易转移的工业负荷会减少。而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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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71%的电力需求来自工业（而在美国仅有26%的电力需求来自工业）。这

意味着在中国需求侧响应有着很大的潜力。
62 

 
 

图11: 

中国和美国的电力需求来源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5) 
 
 

如表6所示，上海的预测和江苏的实际经验表明
63
高峰需求侧响应占比很大，且在不断上升。在江苏省，

电网公司和相关政府机构在2016年夏启动需求侧管理试点项目。3154户家庭参与了这个需求侧响应试

点项目，使高峰需求降低了3.8%（相当于3520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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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所选年份上海和江苏需求侧响应的潜力 

 

 江苏-2016 上海-2020 上海-2025 上海-2030 
需求侧响应占高峰

需求的百分比 
3.8% 

1.68% 3.04% 4.09% 

 
来源：上海的数据来自 Liu et al. (2015, p.16), 江苏的数据来自 
http://www.sdpc.gov.cn/fzgggz/jjyx/dzxqcgl/201607/t20160727_812571.html 
 
 
需指出的是需求侧响应取决于用户是否有精密的电表在需要用户提供需求侧响应时可测量其消费量。在

云南2015年仅有一半的工业用户有使其能参与现货市场的电表。需求本身也要有市场化的激励，否则

可能会有参与方通过在接到降低需求指示前有意运行设备，借此利用对需求侧响应的参与。 
 
3.2.3 受监管的第三方输电网接入，实现稀缺输电容量的有效配置(7) 
 
3.2.3.1 理论意义 
 
输电容量是一种稀缺资源。

64 这是因为输电系统投资巨大，由于输电线路经过的社区（没有从输电线

路中直接受益）的反对，最终输电容量将变得难以扩大。由于网状电网中的环流和与输电线路相连的配

电系统中的约束，为解决一个约束进行输电建设可能会造成其他约束和脆弱性。在发展中国家，针对一

些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发电量或负荷的快速增长建设合适的输电容量常常导致输电约束。输电容量往

往只能有较大的增量，意味着在下一次扩容之前输电系统中必然会有约束。世界上每个发达国家在输电

容量到达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容都有困难。 
 
这表明有必要建立起可用输电容量分配系统。这在成本最低的电源与最大、最有价值的负荷相距甚远时

很重要。以高效的方式在发电企业和负荷之间分配输电容量和为接下来在何处扩建输电系统提供信号是

改革后电力系统的重要元素。发电企业和负荷之间的容量分配应是无歧视的。在输电容量仍由现有发电

企业所有的国家中，这对预防不公平的接入条件降低批发市场中的竞争很重要。 
 
指示输电系统何处存在阻塞的一种方法是在输电系统每处节点使用短期价格信号——节点边际电价

(LMP)——指示输出阻塞节点（低电价）和输入阻塞节点（高电价）批发电力的不同电价。
65
这提供在

输出阻塞地区关闭高成本发电企业和低价值负荷及在输入阻塞地区关闭高成本负荷和打开高成本发电机

组的信号。输电系统使用者需支付线路两端节点边际电价间的差价以使用顺电流方向的系统。 
 
另一种方法是按地理位置分配输电系统成本，这样连接到输出阻塞地区的发电企业要比连接到输入阻塞

地区的发电企业支付更高的系统使用费，对负荷则反过来。
66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有助于利用好现有输电系统和基于降低阻塞相关费用的模型发出输电系统扩建价值的

信号。 
 
3.2.3.2 一般改革经验 
 
随着各国逐渐不再将发电和输电公用事业一体化，基于受监管第三方接入的无歧视输电系统开放已成为

电力市场改革的核心要点。有一些记录完整的案例，显示持续的发电和输电一体化确实导致现有发电企

业因其输电业务而享受优先接入（例如在智利）。这导致长期的竞争争端。
67 欧盟称将输电与发电进

行所有权拆分和受监管的第三方接入（统一的过网费）是其倾向的输电系统组织模式。 
 
输电容量分配主要基于发布的带有固定输电权（有保障的接入）的电费。在发电企业或负荷由于输电约

束需要降低供给或需求时需对其支付补偿。在英国，这类固定输电权在网络需求约束段连接发电量的系

统使用费方面确实带有节点信号，反之亦是如此。在美国，独立系统运营商(ISOs)主要使用节点边际电

价实时优化输电系统的使用，允许交易金融输电权(FTRs)，68
每6个月向现有企业分配金融输电权，使

输电系统使用者可对节点边际电价的敞口进行对冲。 
 

http://www.sdpc.gov.cn/fzgggz/jjyx/dzxqcgl/201607/t20160727_812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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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远距离高压直流线路
69
或欧洲的国际输电线路

70
等重要输电线路采用容量拍卖的方式，这是在用

户之间有效配置容量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类基于阻塞的收费机制不保证能够收回线路固定成本，因而

几乎确定需要有额外收费。 
 
3.2.3.3 中国的背景 

 

表7： 

中国输配电网的扩建 

 

类型 电压 2014 2013 2012 

交流 
(公里) 

l000kV 3111 1936 639 
750kV 13881 12666 10088 
500kV 152107 146166 137104 
330kV 25146 24065 22701 
220kV 358377 339075 318217 
110kV 566571 545815 517983 
35kV 484296 464525 456168 
合计 1603489 1534248 1462900 

直流 
(公里) 

800KV 10132 6904 5314 
660KV 1336 1400 1400 
500KV 11875 10653 9145 
400KV 1640 1031 1031 
合计 24983 19988 16890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 

 
近期中国在快速建设发电容量、增加电力需求和建设新的输电线路。中国大举投资于高压直流线路

71
。

高压电网的快速扩建可见表7。中国输电系统中的容量分配却不尽完善。因此，一些重要容量仍利用不

足（例如在云南和广东之间），而其他一些线路没有得到有效配置（例如来自低成本地区的可再生能

源）。这表明开展一些围绕输电容量定价和分配机制的改革将是有益的，是与调度和电力批发市场的其

他改革一致的。 
 
在当前收费体系下，即使对于最大的用户，最终用户输电费和配电费也无法分开。这是因为最终用户电

价和发电价格都由政府管制。对于在不同电压水平连接的不同用户单位收费是不同的（根据用户间固定

成本的最优分配）。近期针对一些大工业用户政府从单位收费转向收取固定费用。
72
在近期的市场试点

中确定了省级输/配电网收费。但中国这些新的输配电收费采用成本加成，不包含对电网中长期或实时

状况的地点或分时信号。发电企业不承担输电系统的任何成本（与英国等国的一些系统不同），依赖于

弃风弃光和管制的能源价格对优先连接地点发出信号。改革输电费以更好地配置可用容量似乎是有利的，

特别是可以对在何处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新输电容量和在电网约束地区应运行哪些发电厂发出信号。 
 
3.3 合适的经济监管 

3.3.1 将受管制的电网费与竞争性环节收费分开(8)  
 
3.3.1.1理论意义 
 
Joskow 和 Schmalensee (1983) (在 Weiss, 1975之后)明确指出批发发电和售电服务是美国主要为垂直

一体化的电力工业中可能具有竞争性的环节。只有输配电网——为电力系统提供运输容量——具有自然

垄断的特征。即便如此，配电网是地方垄断，在一国之内可同时存在多个配电系统，使监管机构可使用

标尺竞争对这些本地自然垄断企业进行对标（在 Shleifer, 1985之后）。输电垄断企业可利用在大区域

和单个线路的规模经济，但大区域自然垄断实际是在系统运行方面，而不是在线路本身的所有权和运行

方面。因此，在美国输电所有权许多方面实际上分散在地方企业中，而系统运行（如在 PJM 中）是在大

区域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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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输配电网与系统其他部分做这样的拆分使得可以明确地区分定价机制。批发和最终售电价格可竞争性

决定，而输配电收费水平和结构继续是受管制的垄断收费。应关注确保这类收费是无歧视的，即不根据

所有权特征尤其是用户是否属于拥有输配电系统的同一公司而偏向任何特定电网用户。 
 
3.3.1.2 一般改革经验 
 
日益严格地将输配电收费与电力供应的批发和售电环节拆分是世界各地成功建立起竞争性批发和售电市

场的关键要点。英国在私有化时期将输配电网所有权从发电所有权中拆分出来。在欧盟层面，先后出台

的电力指令(1996, 1999 和2003)要求在会计和法律上将电网环节与系统其他部分拆分。
73
这意味着仍与

发电和售电一体化的公司在内部必须建立输配电业务部门。在欧盟内部，输配电必须在法律上彼此拆分。

欧盟已表示，考虑到无歧视接入输电网在推动售电竞争方面的关键作用，倾向于将输电与电力系统其他

部分进行所有权的拆分。正如早前所讨论的，严格拆分将推动在供电行业的竞争性环节创造公平竞争的

环境。 
 
自由化的总体效益一大部分来自电网业务本身。许多国家将电网和竞争性环节拆分的关键成功在于能引

入对电网业务的激励性规制。这涉及对电网公司的收入进行 CPI-X 监管，提前数年（通常3-5年）设定

公式。这带来电网公司运营效率的极大提升。在英国，自由化过程中的总体效益也许有1/3来自改进了

对电网公司的监管，而非来自竞争本身（见 Littlechild, 2006和 Pollitt, 2012）。 
 
3.3.1.3 中国的背景 
 
2002年的电力行业改革使中国出台了多项旨在将电网与竞争性环节拆分的重大举措。这确实使发电环

节与电力系统其他环节拆分。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国网和南网仍是输、配、售一体
74
。发电企业

与电网公司签署供电合同，为其最终用户供电。这是单一买方模式，是一些国家在电力市场改革初期所

采用的模式。欧盟1996年电力指令下可采用单一买方模式。（对于化石燃料发电）欧盟目前已经终止

该模式，而倾向于采用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的方式决定大宗电力的价格。 
 
近期一些省份（包括广东）已宣布了过网费，发电企业需支付过网费以利用输配电系统向最终用户竞争

性售电
75
。这些收费基于确定省内输配电资产的受监管资产基础并计算在什么收费水平能使相关电网公

司在收回成本的同时从这些资产基础中获取合理回报。已宣布的收费在三年中固定不变。这似乎会给电

网公司一些降低电网成本、留存节余的动力。 
 
应鼓励中国更严格地拆分电网和电力系统竞争性环节。中国要与国际最佳实践接轨，必须在会计和法律

上严格拆分输、配、售业务。此类严格拆分将使得可以公开电网公司成本数据，为对受监管电网业务进

行独立对标提供便利，当前按照国网和南网提供的汇总水平和垂直一体化业务数据，很难做到这点。这

将大大促进对输配电系统的使用进行无歧视接入收费。这也将使得可对输配电引入激励性规制。未来推

进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是比较省级输配电成本，运用对标比较成本和设定输配电环节的有效收入水平。

设定3年 CPI-X 价格上限是一个好的开端，确实使绩效方面的一些差异很快显现，之后可转向设定更长

期的价格控制（在英国，对配电最初设为5年，对输电最初设为4年，之后转向输配电均为5年，目前为

输配电均为8年）。鉴于近几年电网的高投资率，对投资的监管也是重要的。当前缺少限制这些投资的

激励措施，相比之下，采用激励性规制的一些司法管辖区中已发展了精细的审计和菜单式监管以限制垄

断电网公司的过度投资。
76 

 
3.3.2 建立完善的机制，确保对提供给受监管最终用户群体的批发电力进行竞争性采购(9) 
 
3.3.2.1理论意义 
 
除非售电市场全面开放，否则将继续有大量用户的最终电费是受管制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需向这些用

户提供竞争性采购的批发电力。因为如果不这样，会大幅降低批发市场中的竞争程度。无论售电公司需

为受监管零售价格市场中的用户提供的最终合同基础如何，都没有理由不在批发市场上竞争性购电。
77 

 
3.3.2.2一般改革经验 
 
世界各地具有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的国家大多也有最终电费受管制的用户。在一半欧盟国家中是这种情

况(见 ACER, 2014)，美国大部分地区和南美洲所有国家都是这样。这些用户包括美国和欧盟的默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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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同用户，在南美洲大多数最终家庭用户最终电费仍是受管制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为这些受保护

用户提供的电力都是竞争性采购的。 
 
这通过由监管机构规定可提供给受管制最终用户的大宗电力合同的基础来实现。在意大利，监管机构指

定对居民用户的默认加成公式
78
。 这是基于对竞争性采购的批发电力加上受监管加成

79
。 

 
在美国，在特定配电公司区域为默认服务用户供电的批发电力合同常常是拍卖的，然后用拍卖价格为居

民用户默认服务账单中的批发成本定价。
80 

 
3.3.2.3中国的背景 
 
目前，两大电网公司按管制价格为其所有用户购电。

81
其可收取的最终电价和为批发电力支付的价格是

管制的。中国很可能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量用户继续享受管制电价，这也是与国际经验相符的。特别

是在居民用电领域，用户当前支付的费用低于其服务的经济成本
82
。若将中国的居民电价提高至美国的

水平，可使工业电价可降低5%。
83
确实，在本轮改革中并无放开居民用户市场的计划。这也许是因为高

层政策制定者还在讨论电力是属于商品（定价应反映成本），还是属于公共服务（应继续享受交叉补

贴）。
84 

 
默认服务用户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电力批发市场无法实现充分竞争。可通过对化石燃料发电厂的批发

电力进行竞争性采购实现充分竞争。这一机制也可用于引入根据基础电力采购成本的变化定期按成本更

新零售电价的机制。这将为随着收入持续增长逐步提高零售电价提供基础，使最终达到充分反映成本的

水平。明确找出与默认服务用户相关的采购成本，与单独的电网收费相结合，将也可以明确显示出这些

用户当前获得的补贴水平。这将有助于使监管机构关注可如何逐渐降低补贴水平。 
 

3.3.3 建立独立监管机构，对垄断的电网费进行监管，并监督竞争性环节(10) 
 

3.3.3.1 理论意义 
 
需对竞争性批发和售电市场认真监测以确保其正常运转。这是因为这些是现有垄断企业中拆分出来的，

有重新一体化的天然倾向。这意味着一个一般性竞争主管部门不可能具有足够的灵敏度以应对所有可能

出现的竞争问题，尤其是在放开的最初几年。此外，电力行业中仍存在大量受监管的垄断企业。需监管

其收费水平和分布及提供给想要使用其电网的售电和发电用户的服务质量。这类监管是一项重大任务，

需对行业的成本结构有详细了解并关注实施的任何金融控制措施的激励效应。这两个事实表明，与其他

重要公用事业行业（电信、气、铁路和水务）一样，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也许能最好地保障这些行业中

的长期社会利益。 
 
这类监管机构的形式是可以讨论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政府作用的大小和能力。可与其他受监

管行业合并（如在德国设在联邦网络局 Bundesnetzagentur 内），可包括国家和国家以下级别机构

（如联邦电力监管委员会 FERC 和美国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PUC），可以是竞争主管部门的分支（例如在

荷兰 DTe 并入 NMa）或是单独的电力监管机构（如巴西的 ANEEL），或是一个联合的电力和天然气供应

监管机构（如英国的 Ofgem）。 
 
在大多数电力市场开放的国家中，负责竞争和垄断监管的监管机构是独立于中央政府日常控制的，属非

部委政府机构，相关政府部委（能源部）在监管机构董事会成员任期内干预的权力是有限的。世行和欧

盟均大力支持这种监管方式
85
。这是因为放开后的网络行业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监管占用问题(见 Gilbert 

和 Newbery, 1994)。当政府有鼓励私营企业投资、在其投资后迫使其降价从而将更大效益从投资人转

移至用户的动机时就会出现这一问题。“独立”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平衡股东获得回报的权利和用户享

受合理（即反映竞争性成本水平）电价的权利。 
 
3.3.3.2  一般改革经验 
 
开放市场的经验显示独立监管机构支持开放电力市场中的私人投资，在监测日常竞争问题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发展电网监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Offer（英国1990-1999年间的电力监管机构）和之后的

Ofgem（自1999年以来的电力和天然气监管机构）的作用在英国背景下是十分重要的。建立起监管机

构、任命有法定义务（尤其是推动竞争）的监管者（和之后建立监管董事会）使投资人有信心：政府将

不会任意干预以降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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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在私有化之后数年中电力行业有大量新增投资，最终出现大量外资（资产以高溢价出售给海外投

资人）。也导致在最初几年对竞争过程进行密切监管监督(见 Newbery, 2005)，最终确实导致竞争主管

部门采取执法行动（由 Ofgem 批准），进一步拆分现有发电企业。Offer 和 Ofgem 发展了对电网公司

非常精密而成功的激励性规制，使1990-2005年间配电实际收费水平降低近60%，输电收费降低

40%(见 Jamasb 和 Pollitt, 2007, 和 Ofgem, 2009)。其他地方也出现这类结果，Cubbin 和 Stern (2005)
发现私有化和独立监管在一系列样本国家中都给电力带来巨大投资效益，其中很多国家此前长期面临电

力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英国监管机构一个特别的成功是制衡电力行业中现有企业的势力。拆分现有发电企业和将输电网公司与

系统其他部分拆分大大促进了这点。监管机构持续倡导引入更多竞争，例如在电网资产的采购方面，并

倡导改变增加用户成本的电网和行业规则。随着改革的进行，有问题暴露出来、得到解决，又有新问题

涌现，监管机构也是行业学习的重要来源。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建立名义上独立的电力监管机构。但往往缺少把电力行业交由监管机构监管的真正的

政治意愿，且监管机构缺少有效实行竞争和电网监管的资源(见 Pollitt 和 Stern, 2009)。许多国家的监

管机构需要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律师和会计以充分开展经济监管。在许多国家中公务员薪资与相对资

源丰富的现有企业相比较低，使监管机构难以吸引到有相关行业知识和经验的高素质人才。 
 
3.3.3.3中国的背景 
 

图 12: 

当前中国电力行业监管机构架构 

 

 
注：环保部(MEP)、国家发改委(NDRC)、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SAWS)、国家能源局 (NEA)、国

资委 (SASAC)。 
来源：Tan 和 Zhao (2016).  
 
如图12所示，中国的电力监管是复杂的。

862003年中国尝试在国家能源局内建立一个单独的经济监管

机构（电监会）负责监管竞争和定价，但电监会之后又并回国家能源局。受管制最终价格和向发电企业

支付的价格的决定权目前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和省发改委的定价部门，国家发改委是负责全经济领域经济

改革的政府部门。（图12中）这些机构都没有协调电力政策的专有权，也都不希望由其他部门来协调。

因此，有时难以平衡不同政府机构的行动。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十二五规划(2011-15)的能源政策到

2013年才出台。
87 

 
中国没有独立监管的传统，即使在电信行业（国际上电信行业去监管程度一般高于能源行业），也没有

独立于工信部的监管机构
88
。供电行业大部分仍为国有以及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角色使情况进一步复杂

化
89
。但近几年中国在改进一般性竞争主管部门的运转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竞争主管部门在各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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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监测和执行竞争政策方面变得更为活跃
90
。中国《反垄断法》第七条第2款确实包含了国有企业，禁

止滥用其控制地位。然而，法律也保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因此，当前反垄

断法涵盖电力行业大型国企的程度是有限的。中国反垄断执法行动当前分散在三个政府部门（见图

13），但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的反垄断执法能力正在提升。如果像在发达国家中一样，电力行业

中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扩大，这将可能具有重大意义。
91 

 

图 13: 

中国的反垄断机构 

 
来源： Slaughter 和 May (2016, p.2) 

 
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员工的素质（和数量）。在中国公务员薪资仍相对较低，这给监管机构招聘

和留住员工履行监管职能带来问题。有证据表明，政府的薪资与其所监管的国企相比仍较低（见表8）。 
 

表 8: 

中国公务员薪酬与国企员工薪酬比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电、气、水公用事业 121  140  161  185  218  

公共部门 100  113  132  147  181  
注：2003年公共部门 = 100   
来源：Chan 和 Ma (2011, p.305) 
 
资源丰富的经济监管机构是中国成功开展电力行业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美国联邦电力监管委员会在联

邦层面有1500名员工（从事电力和天然气监管），在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还有大量其他员工。英国的天

然气与电力市场办公室 Ofgem 有907名员工（英国人口为5800万）。 
 
鉴于中国缺少独立监管的经验，在中国背景下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具有挑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从

将电力监管机构纳入一般性竞争主管部门开始。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加强竞争主管部门的职能，又使最

初的重点放在推动竞争上（这是9号文的关键动力）。 
 
另一种推进方式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董事会成员任期为5年，以此作为改革中国公用事业行业

的试验案例。这些董事会成员应来自多种背景，由监管机构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 
 
中国对配电网开展激励性规制的效益是巨大的。考虑下文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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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改革对输配电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国际比较 

 
注：图中秘鲁6家企业是 Electro Sur Medio、 Electrolima 、Edelnor、Luz del Sur、Ede Chancay和
Ede Cañete。 
CSG =南网；SGCC =国网。 
 
来源：Anaya (201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 Domah和Pollitt (2001), Mota (2003),英国国家电网公

司输电报告和账户, Pollitt (2004 & 2008). 
 
在英国1990-1998年自由化期间，输配电环节就业人数减少43%，劳动生产率提高逾100%。鉴于国网

和南网有200万员工，单位劳动成本的节省将是巨大的，（保守）估计为每年87亿美元，约占工业用户

开支的2.1%，因此电价可降低2-3%。
92
员工总数中所包括的员工并非都从事供电业务，有许多员工从

事其他业务，这可能会降低合理化的空间。
93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监管报告，中国电网核算中围绕电网资产折旧也存在问题，电网资产折旧被视作抬高

当前成本（和收费）的一种策略。例如，属于贵州电网的一条输电线路官方折旧年限为17年，但实际

折旧年限不足5年。
94
在欧盟国家中输电资产折旧年限通常在40年或以上。在扩建系统中新资产的快速

折旧提高了量得的成本，由此提高了价格。对电网资产核算及其与电价的转化进行恰当监管，有可能为

工业电力用户带来进一步的重大节省。 
 
3.4有效推动低碳技术 

3.4.1对低碳发电量进行竞争性采购，使之一定程度上暴露于批发电价的波动 (11) 
 
3.4.1.1理论意义 
 
目前，低碳发电大多在经济成本上尚无法与化石燃料发电相竞争。这意味着如果政府要支持低碳发电，

需找到对其进行隐性（例如通过禁止化石燃料的使用）或显性补贴（例如通过运用上网电价）的方式。

面对来自化石燃料发电的竞争，对低碳发电进行补贴有两大好的经济理由。首先，因为低碳发电相对处

于发展初期，因此不像化石燃料技术那样受益于经验的积累，鉴于其未来经验积累方面的效益，为其提

供补贴是合理的
95
。第二，由于化石燃料产生了颗粒物、酸雨和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清洁低碳技术

获得额外经济支持是合理的，反映出降低这些污染物的价值。低碳发电进一步的问题在于由于与此类投

资相关的现金流的性质——相对于化石燃料前期成本高，运行成本较低，意味着对于低碳发电长期购电

合同更具价值，可降低资本成本，提高低碳投资的相对净现值(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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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表明可能需为低碳发电量提供长期固定价格以帮助其在目前技术发展阶段获得回报。对于太阳

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海上风电这样的新技术以及对于水能和核能等成熟低碳技术都是如此。 
 
低碳发电与化石燃料发电相比需要补贴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竞争性流程对其进行采购。显然，理论上是

要将每兆瓦时清洁电力的补贴成本降至最低。这可通过设计合适的采购拍卖来实现。我们在下文会对这

种采购拍卖进行描述。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于电力在一天、一周和一季中某些时段更具价值。这意味着不应简单地采用每

兆瓦时固定价格的合同，这类合同中支付价格不会根据电力对系统的相对价值而变化。应找到一种方法

激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对驱动批发电价的供求因素做出响应。这可通过采用差价合约(CfD)的方式实现，

由政府保证根据平均批发价格进行补足支付，或通过溢价型上网电价的方式，低碳发电全面参与批发市

场，获得市场价格+政府设定的溢价（而不只是一个固定的价格）。 
 
3.4.1.2  一般改革经验 
 
虽然很多国家有每兆瓦时固定上网电价，有许多国家已采用竞争性采购的方式支持低碳发电，使之在一

定程度上暴露于实时价格波动。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可交易的绿色证书(TGCs)96
。这要求售电企业通过

出示证书证明其一定比例的电力来自“绿色”来源。低碳发电企业每生产出一兆瓦时电力就会产生证书。

这建立起可交易绿色证书市场，其交易价格为正，为低碳发电企业带来额外的收入来源
97
。这使发电企

业暴露于实时电价，如果证书市场是竞争性的，则证书的价格将反映出达到目标比例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美国许多州（如纽约）已有这样的计划。该计划的一个问题是当目标比例过高时，证书的短缺将导致证

书价格升至罚金价格。在英国就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结果证书价值升至罚金价格，这也许过于慷慨。
98 

 
英国和美国也利用了采购拍卖进行低碳电力采购。这些很成功地降低了为低碳电力支付的价格。英国为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低碳发电量举行拍卖，使得为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支付的价格比此前发布的政府定

价大幅降低（约20%）。拍卖的是期限为15年的差价合约
99
。美国也利用了拍卖，尤其是针对小规模可

再生能源的采购。一个好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可再生能源拍卖机制(RAM)举行了多轮拍卖，使3-20兆瓦

项目的拍卖价格大幅下降。这些拍卖是固定价格的（不是差价合约），但包含每年50个不付费小时数，

意味着在运行发电厂不利于系统的情况下现有配电公司可将发电机组从系统上关闭
100

。 
 
3.4.1.3中国经验101 
 
中国向每兆瓦时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支付固定价格，价格经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讨论后在省级决定。
102

中国制定了到十三五末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在总发电量中占比的全国性目标，并设定了新增核

电的目标和2020年各省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目标（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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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指标 

省（区、市） 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 省（区、市） 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占比 

北京 10% 湖北 7% 
天津 10% 湖南 7% 
河北 10% 广东 7% 
山西 10% 广西 5% 
内蒙古 13% 海南 10% 
辽宁 13% 重庆 5% 
吉林 13% 四川 5% 
黑龙江 13% 贵州 5% 
上海 5% 云南 10% 
江苏 7% 西藏 13% 
浙江 7% 陕西 10% 
安徽 7% 甘肃 13% 
福建 7% 青海 10% 
江西 5% 宁夏 13% 
山东 10% 新疆 13% 
河南 7% 合计 9% 

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 
链接：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603/t20160303_2205.htm. 
 

但一些省份出于 GDP 增长目标的原因或由于本地对清洁能源的偏向（通常是由于具备发展可再生能源

的有利天气条件）可能希望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既不受制于竞争性采购，也不直接暴露于批发电价。实际上，由于电网约束，或为达

到大型化石燃料电厂合同运行小时数目标，经常存在弃风弃光的现象。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是因为考虑

到补贴，减少可再生能源发电运行小时数可降低系统成本。这表明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目前没有反映

出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是高于支付意愿）。 
 
从两方面原因看，通过对可再生能源进行竞争性采购来设定向可再生能源支付的价格似乎是可取的。首

先，消除了协商价格环节，协商价格似乎导致价格高于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实际支付意愿。第二，竞争

性采购是更有保障的合同承诺，改进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接入将直接降低采购拍卖的价格。 
 
有必要试验竞争性采购，因为这将是在由国企主导的行业中政府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流程。

在发电环节存在许多公司，若对拍卖进行精心设计以实现竞争性结果，则显然有许多开展竞争性招标的

机会。举行更大区域（数省）和跨不同技术（风能和太阳能）的拍卖将凸显地点和不同技术的价值，这

是目前的按技术和按省份差别电价所没有做到的。当前的市场试点项目均未涉及试验可再生能源的竞争

性采购。开展可再生能源采购的试点项目似乎显然是有机会的。中国政府近期宣布有意从2017年7月起

引入新的可交易绿色证书计划
103

。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的不足已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出现累积缺口，导致拖

欠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补贴。在2017年1月，补贴缺口已增至500亿元人民币
104

。 
 
3.4.2 反映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接入条件(12) 
 
3.4.2.1理论意义 

 
可再生能源接入地点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化石燃料发电厂可布局在接近负荷中心或有可用输电容量的

地方，但可再生能源需布局在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方。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高的电力系统中，负荷中

心和发电企业集中地往往相距较远，且小规模可再生能源有可能分布在电网各处。鉴于电力交付成本由

发电成本和运输成本组成，发电企业所面临的运输环节的定价是非常重要的。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603/t20160303_2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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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再生能源目前受补贴，使得关于在何处将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的地点信号变得更为复杂。这意味

着地点信号也许会惩罚发电条件非常有利的地方（即风资源和/或光照资源丰富的偏远地区）的可再生

能源并网。这产生了有悖常理的结果，即相比于条件更有利的地方，我们愿为来自条件不利地方的每兆

瓦时风电或太阳能发电支付更高的价格。 
 
3.4.2.2 一般改革经验 
 
许多国际司法管辖区选择无论地点按每兆瓦时对可再生能源支付同样的价格，也不使之暴露于反映特定

地点并网对系统的成本的不同并网费。实际上，大多数电力系统仅将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提供稳定连

接（100%保障输出容量）的成本社会化，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仅支付直接连接费（将其物理连接

到现有电网，或所谓“浅”连接成本）。 
 
随着一些司法管辖区可再生能源占比显著上升，这种情况正开始发生改变。加利福尼亚的可再生能源拍

卖机制在包含输电系统消纳给定项目的成本后对项目进行排序
105 (见 Anaya 和 Pollitt, 2015)。在英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确实承担一定比例的并网给系统带来的升级成本（在电网无约束段需付费连接，或

承担升级其连接的第一个升压站的升级成本，所谓浅连接成本）。英国的灵活即插即用项目为发电企业

提供不稳定的连接，发电企业需支付浅连接费，且暴露于连接中断的风险。对于配电系统中仅为负荷供

电的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而言，这大大降低项目总成本
106 (Anaya 和 Pollitt, 2015)。 

 
发出并网地点信号和使可再生能源暴露于在电网约束段并网的系统成本的工作仍处于初期。鉴于可再生

能源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项目固定成本高（这意味着实现供给兆瓦数最大化是重要的）和为可再生能

源提供稳定电网输出容量的固定成本高，这项工作似乎将是重要的。 
 
3.4.2.3 中国经验 
 
中国电网在间歇性（即非水）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已承受了巨大压力（见图15，显示

2013年主要的远距离输电）。随着可再生能源量的增长，远距离输电的潜力也显著增加。可再生能源

资源主要集中于西北，距东南部需求中心远
107

。这表明接近负荷的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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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3年主要功率流图(太瓦时) 

 
来源：Ming et al. (2016, p.576) 

 
当前发电企业不直接暴露于指示特定地点并网价值的价格信号。发电企业通过暴露于弃风弃光间接暴露

于此。由于弃风弃光具有任意性，并不清楚这是否正确说明了在电网特定部分并网的真正价值
108

。 
 

中国电网成本很高，且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前中国有意愿扩建电网上的全部约束段，容纳预计的发

电容量。但面对需求的持续增长和距负荷较远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化石燃料发电量）利用的日益增

多，这看起来是具有挑战的。鉴于所涉及的规模，为可再生能源提供有效的连接信号在中国似乎将是有

价值的，甚至价值会比在其他国家更大。 
 
这表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应暴露于一些指示其在特定地点并网价值的地点信号。对连接在输电网上的

发电量，可采用输电系统年连接容量分区付费（按照英国的分区输电费模式）
109

，对连接在配电网上

的发电量，要想从电网获得更有保障的输出容量，则可负担一定的配电系统升级成本
110

。 
 
3.4.3  对环境外部性（二氧化碳和其他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进行合适定价(13) 
 
3.4.3.1 理论意义 
 
化石燃料发电伴随着很大的环境外部性。这些包括产生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以及颗粒

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会加剧酸雨，二氧化碳会加剧全球变暖，颗粒物则尤其会造成危害性的本地污

染。 
 

10.81
1.53

85.14

18.18

19.75

3.64

28.43

12.79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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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同发电技术有不同的环境特征，对这些外部成本定价以发出清洁生产对社会相对价值的信号是非

常重要的。 
 
环境污染税、许可制度和环境破环的法律责任等

111
均可用来将外部成本有效反映到造成污染的生产者

身上。这提高了化石燃料发电相对于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3.4.3.2 一般改革经验 
 
在将改革后的批发市场与对环境外部性的合适定价相结合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经验。大幅提升了环境质

量，降低了系统成本。 

有 3 个好的例子：美国的全国二氧化硫许可制度；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SCAQMD)对氮氧化物定价

的 RECLAIM 计划；和欧盟的二氧化碳定价。 

美国二氧化硫许可制度始于1994年112
，要求美国所有大型燃煤电厂产生每吨二氧化硫都需要有许可。

到2000年，该计划通过激励引入成本更低的新烟气脱硫设备和转向低硫煤，以很低的成本成功地将这

些发电厂的二氧化硫降低了60%。 
 
RECLAIM 计划始于1994年113

，是对南加州（含洛杉矶）氮氧化物定价的许可制度。这包含对氮氧化物

定价以反映所含地区的大气条件。该计划成功管理了该地区本地污染物的水平。 
 
欧盟在2005年引入二氧化碳许可制度。涵盖电力行业和许多高耗能工业部门（近期也扩大至航空业）。

电力行业目前占到该计划约60%。该计划也支持了燃煤和燃气发电间的转化，一些地方为使排放量保

持在许可市场中二氧化碳许可量之下，必须通过这种转换(见 Koenig, 2012)。 
 
3.4.3.3 中国经验 
 
中国发电厂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在2014年大约30%的二氧化硫、28%的氮氧化物和5%的颗粒物(PM)来
自电力行业。

114 中国已关停小规模燃煤电厂，取而代之的是热效率更高的大型发电厂
115

。中国正对所

有新燃煤电厂安装烟气脱硫装置。到目前为止，在将空气污染降至社会最优水平方面，对定价措施的使

用非常有限。 

 
然而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改进基于价格的激励措施，从化石燃料发电厂转为更鼓励更清洁生产

116
。国

家发改委确实允许安装有烟气脱硫装置的发电厂有更高的价格，并引入7个碳市场试点，其中每个都包

含电力行业，运行方式与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类似
117

。试点项目的二氧化碳定价在每吨二氧化碳1-2
美元之间。这远低于2015年促进煤电转气电可能需要的18.60美元的水平（转换新增投资），更不要说

当前在燃气与燃煤计划之间转换所需价格更有可能是48.61美元。 
 
一些地区对二氧化硫实行有限的定价。在上海，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税为4000元/吨。

118
 管制发

电价格中包含对含脱硫装置煤电的电价加价。
119 然而，只要是安装有烟气脱硫装置的发电厂就能享受

电价加价，而不考虑其污染物减排方面的表现。因此，一些发电厂安装了低成本、低质量的烟气脱硫装

置仅仅是为了享受电价加价。此外，一项研究发现高达40%的安装有烟气脱硫装置的发电机组并未使

用这些装置(见 Chow 和 Perkins, 2014)。 
 
中国已宣布将在2017年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这是中国向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交的国家自

主贡献(INDC)的关键组成部分
120

。这将涵盖电力行业，并为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做出重大贡

献。可逐步收紧许可以鼓励煤炭的更高效利用和煤电向气电的转变。 
 
一项主要建议是中国需开始运用市场机制为本地空气污染定价，排污成本与时间和地点都相关。建立起

涵盖电力行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全国性二氧化硫市场似乎是个好想法，而（效仿 RECLAIM 的经验）建

立本地空气资源委员会、为造成雾霾和颗粒物的本地因素定价也将很有价值。
121 

 
3.5  所有好的电力市场改革（实际上，更广泛而言，重大的经济改革）都包括： 

3.5.1  合适的过渡机制(14) 
 
3.5.1.1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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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传统上强调最优政策设计的终点和均衡的结果。表明以特定方式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设计所需

条件及会带来的一系列想要的结果。电力市场改革的问题在于系统庞大、复杂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

见性。即使有最好的初衷和最好的执行，改革过程中也有很多方面可能会出错。更重要的是，鉴于许多

改革要点无法马上以无须付出代价的方式实施，在有许多年中，将是理论上稳健电力市场改革的各要点

并未全部付诸实施的状态。系统将处于“非均衡”状态，需考虑这样的“非均衡态”是否要比改革之初

的情况好。许多经济学家因此建议改革的先后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122

， 并建议有过渡性安排，尤其是保

护社会关心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如贫困居民用户或小企业）。 
 
3.5.1.2 一般改革经验 
 
许多电力改革进程并没有像社会预期的那样进行。加利福尼亚1996年电力改革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导

致在2000-01年出现轮流停电。正如我们所谈到的，这部分是由过渡性安排（固定售电价格和限制现有

售电企业使用对冲合同）和在面临高需求下相互竞争的发电企业的投机行为所致。 
 
即使在英国等成功进行改革的国家，在90年代批发发电市场中也出现过市场力的问题(见 Newbery, 
2005)，自2008年以来惯性零售用户的售电市场中有竞争不足的问题 (见 CMA, 2016)。 
 
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采用过渡性安排。包括即使是在市场已向竞争开放之后仍提供默认管制电价。

英国从1999年开始就全面放开售电市场，但现有售电企业在2002年之前对标准电费仍实施价格控制。

在北爱尔兰，现有售电企业的售电利润率在2016年仍受监管，尽管严格意义上说1999年就已向竞争开

放。这表明过渡性安排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3.5.1.3 中国的背景 
 
中国在限制充分竞争和保护现有企业和现有用户的过渡性安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23
。 这类安排在许多

价格仍受管制的经济体中尤其重要，在这些经济体中，一下子同时放开所有价格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 
 
批发市场充分竞争将大大有利于低成本化石燃料生产商。虽然在长期这是可取的，这会导致一些发电厂

立刻出现重大出力和收入损失，由此导致对一些矿区煤炭需求下降。这种情况下过渡性安排可包括向发

电厂支付容量费，使发电厂继续开放并保持盈利性
124

。 
 
售电侧大量竞争也将导致现有电网公司出现亏损。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电网企业正确设定电网费水平

以继续为运行提供资金。 
 
中国距实现批发和售电环节充分竞争仍有一段距离。即使在细分市场（如大型工业电力用户）向竞争开

放的情况下，仍有理由有一些过渡性安排（如设定最高价格）或限制发电企业/售电企业通过在别处提

价以在竞争中进行交叉补贴的能力。可在必要情况下有选择性地引入过渡性安排。有必要对价格的引入

对用户支付的电费和国企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良好的监测，以评估过渡性安排是否充足或必要。 
 
改革进程的一项关键任务似乎是降低电力行业的新增投资。正如我们已指出的，2015年新增投资为

1200亿美元，而当时需求增长已开始放缓。降低这一投资水平将需要对投向新电厂建设和电网资产扩

建的巨大资源进行分阶段重新部署。即使这个数目每年仅降低100亿美元，也将有可能使工业电价降低

约2.5%125
。 

 
中国已实行了许多试点项目（见下文表10），但其中许多试点没有测试我们在本文概述的开放市场的

许多设计原则。例如，这些试点项目中没有试验实时电力现货市场、可再生能源竞争性采购和可再生能

源地点定价信号。实际上并不能清楚地看出，试点项目除了试验基于价格的安排的体系和运作方式外，

真正在试验什么，因为从国际经验角度而言自由化的原则已经非常成熟。 
 
在表10中，我们也对地方政府能源机构在推进这些试点项目中的作用感兴趣。文献指出中国地方能源

机构没有广泛决策权和政策空间启动自己的试点项目。大多数当前的试点项目是由国家发改委设计的

（尽管有来自省级和地方能源机构的参与）。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委监督省级能源机构实施这些地方

试点项目。如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地方政府和行业利益相关方支持下启动地方试点项目，例如在南网省

份中开展试点，似乎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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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电力市场试点项目 
来源：China5e Research Centre (2016, pp.34-61) 

 
 
 
 
 
 
 
 
 
 
 
 
 
 
 
 
 
 
 
 
 
 
 
 
 
 
 
 
 
 
 
 
 
 
 
 
 
 
 
 
 
 
 
 
 
 
 
 
 
 

 
 
Xu (2017, p.170)强调2015年3月前关于市场竞争的尝试因试点中发电容量不足、售电价格低于成本、

互联不足和缺少经验丰富的监管机构的监督而未取得成功。这凸显出时机和充分准备对持久、成功的改

革进程的重要性。 
 
 
 
 

中国所选地方试点 进展概述 

深圳市 国家发改委(NDRC)在 2014 年 11 月启动深圳市输

配电价改革试点。国家发改委对输配电价进行详细

核对，在实行改革试点后，输配电价水平甚至下

降，降低了终端售电价格。改革期间建立了许多售

电公司，深圳市商业电价降低。工商业公用事业均

从降价中受益。 
内蒙古 在 2015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内蒙古输配电价

改革试点。2015 年 9 月发改委也审查了内蒙古输

配电运营收入和价格。审查明确了不同电压等级、

不同用户的输配电价。改革主要表明电力用户要按

照接入的电网电压等级支付含交叉补贴的输配电

价。因此，在这个改革试点中，降价主要惠及大工

业用户。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5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宁夏输配电价改

革试点方案。宁夏的项目也是国家电网辖区内获批

的首个试点方案。与内蒙古和深圳市的电改方案相

比，宁夏方案明确了输配电价改革推动机制。 
云南省 云南省是中国市场化电力交易的先锋。在 2015 年

云南省工信委和云南省政府建立“3134”交易模式，

包含“三个主体，一个中心，三个市场，四种模

式”。基于这些市场化交易和输配电改革进展，

2015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云南省电网输配电

价改革试点方案，在 2015 年 11 月批准云南成为电

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贵州省  2015 年 7 月，贵州省政府公布了《贵州省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工作方案》。采取了深圳市输配电价改

革类似的模式。贵州改革试点有四大动力：(i)火电

公司因发电利用小时数减少而面临困难；(ii)贵州省

有充足的煤炭资源；(iii)本地耗电行业需要低价的电

力供应，(iv)贵州省有直接电力交易的坚实基础。 
山西省 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批复了山西省试

点。这是国网系统内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该试点

的三大特征是：(i)山西电网独立运行交易中心，其

他各方参股；  (ii)试点改革明确了增量配电的界定

标准；(iii)建立了现货交易机制。 
重庆 2015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

司批复同意了重庆试点。2015 年 12 月，成立了 3

家试点售电公司，标志着重庆试点的启动。2016 年

2 月，12 家企业与一家售电公司签署协议，显示已

将试点付诸实施并不断完善。 
广东省 广东的售电侧改革与重庆类似，但进展更慢。在

2016 年相关部门制定了交易机制的基本规则，通过

模拟运行完善了技术支持系统  。电力交易将于

2017 年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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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政策重点 
 
中国改革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中国电力企业是否成功（考虑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只是真正高效的电力

企业能将劳动力释放到更具生产力的行业，降低电力成本，从而支持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英国1979-
1997年间整个公用事业的私有化使总劳动力的2%流向经济其他部门，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生产率。 
 
当前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工业用户电价高于美国。我们指出可在电力行业可以在4方面降低成本，从而降

低工业用户电价。这些是改革调度（最多可将煤炭消费降低6%，使工业电价降低1-2%）；提高电网公

司的效率（可使工业电价降低2-3%）；实现电费从工业用户向居民用户的再平衡，以更好地反映基本

系统成本（最多可将工业电价降低5%）和将发电/电网高投资率每年降低100亿美元也可使工业用户电

价降低约3%。实现以上降低成本的举措均非易事，因为这会产生重大的再分配效应。然而这些在许多

其他国家都实现了，虽然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实现的。这表明我们指出的中美之间的非燃料成本差

距——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前工业电价的12%——是可以消除的。 
 
如要进一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将需要对煤炭行业（及电力行业的增值税）进行全面改革。煤炭行

业合理化也许可使成本降至美国的水平，这将大幅缩小剩余的差价。结合税改或使用成本更低的能源

（如页岩气）可进一步降低差价。 
 
中国需从电改可为中国经济其他部门做什么这个角度看待电力市场改革，抵制行业内试图限制其合理化

的既得利益群体。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在于是否有机会同时实现对煤炭生产行业的合理化（煤炭行业有

430万员工，略高于整个电力行业的从业人数），降低煤炭需求，提高煤炭行业生产率。将电力政策与

国家化石燃料和核技术采购战略脱钩是欧洲和美国降低新增投资成本的关键推动力。近期中国煤炭储采

比的快速下降也许可为降低中国对煤电的依赖提供额外动力。 
 
（在2015年3月9号文发布之后）中国再次推动基于建立竞争性批发和售电市场和电网业务单独监管的

全面电力市场改革，此轮改革建立在2002年改革基础之上（02年改革实现了厂网分开但之后中断）。

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业用户的电价，其他目标还包括减少弃风和降低对非清洁的新燃煤电厂的过度投资。

电力市场改革可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仍与煤炭消费的下降有关。除非有意愿在各电厂/煤矿层面实现合理

化、降低煤炭消费，否则电力市场改革的实际进展将是有限的。 
 
中国已将许多能源投资决定下放到省级。这使得各省倾向于本省煤矿并追求能源独立。这是因为煤炭生

产和燃煤发电有利于实现本省 GDP 目标，本地煤矿和燃煤发电有利于增加本省税收收入。这阻碍了使

国民经济收益更大的地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显然中央政府需对跨省电量交易进行强有力监管并鼓励

其发展。 
 
改革进程虽主要强调了实现电量的市场交易，但仍未能按照成本优先顺序对发电厂进行实时调度。若要

形成真正的批发市场，降低运行成本，鼓励通过更好地利用现有发电机组实现效益的显著提升，则政府

需优先进行调度改革（考虑到其对煤炭消费的影响和现有发电资产的价值）。 
 
政府当前对竞争性电力行业进行监管的能力是有限的。缺少可对市场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管的受过良好培

训的合格人员（会计、经济学家和律师），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相对于国企薪资）公共部门薪资低。中

国仍需降低国家电网公司制定/阻碍政策的权力，而应更倾向于资源丰富和独立（于行业）的公务员。

这可通过将国网一些研究职能转移至中央政府和在政策讨论中将国网视为有其自身内部金融激励（像发

电企业一样）的利益群体来实现。 
 
更鼓舞人心的是，最新一轮改革（体现在9号文中）不仅目的值得赞扬，而且鉴于改变电力行业当前监

管安排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改革推进得比较谨慎。为工业电力引入批发远期市场的多项试点项目正

在进行，政府正在谨慎推进全面市场改革，这是正确的。在将发电/售电环节与电网业务拆分方面取得

了切实进展，已公布了（基于监管资产和运行成本评估的）省级过网费。2016年底已注册了900家售电

企业，但没有一家实际在进行电力营销。对国网和南网的电网业务进行激励性规制的前提条件现已具备。 
 
现在是推进改革的大好时机。（工业）最终电价高（这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因为美国工业能源价格低）。

电力行业相对于基本成本是盈利的（成本随大宗商品价格降低而下降）。试点批发市场中工业用户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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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现下降。出于环境压力也需要停止弃风（当前弃风水平非常高），主要由燃煤电厂持有基于小时

数的合同造成。当然，一旦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升，则这一时机将会错过。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我们指出可降低工业用户电价的5方面。这些都值得开展数项多方位研究。 
 

1. 调度节省的潜力。这需要对约束和对各企业的分配效应进行仔细建模，并考虑需要何种补偿； 
2. 对 10 年期间将收费从工业用户向居民用户再分配的影响进行建模，在此期间，收入和家庭消

费将继续强劲增长； 
3. 为电网公司降成本的空间和暴露于激励性规制的情况建立效率模型。关于电网公司不同业务部

门效率的研究报告出奇得少； 
4. 为发电过度投资对电力用户的财务影响建模，考虑可如何将化石燃料发电新增投资降低（至所

需水平）； 
5. 对中国燃料输入行业合理化的空间和中国如何获取成本更低的煤炭和天然气开展进一步研究。

这可借鉴欧洲、韩国和日本历史上重工业合理化过程。 
 
此外，我们要提以下几点： 
 
需调研市场试点项目的设计和经验教训。当前的试点项目需证明其支持电力行业的基本合理化，以降

低其成本和改善环境效益。也许有必要开展其他试点项目试验改革的不同方面（如基于报价的调度）。 
 
需仔细分析电网费的计算。一些独立的研究会对此有帮助，因为与受监管企业相比，监管机构最初在

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电网费计算错误的空间/校准不当的动机相当高。 
 
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采取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但令人意外的是对不同改革措施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更仔
细的分析。例如，公有发电企业与私营发电企业相比绩效如何，或不同国有投资工具在有效管理资产

方面是否有不同过往记录。特别是，研究2002年发电和配电重组对效率的影响也将是有益的。 
 
中国需将自身表现与其他国家对标。这对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有价值，因为在改革初期难以获得有意义

的内部基准。如能看更多关于其他国家和中国发电和电网成本的比较分析也是有益的。 
 
中国的电力市场改革仍需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虽然电力行业合理化将降低污染，低碳转型仍是必要的，

这需要密切关注如何使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采购更具有竞争性。 
 
应更关注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研究，考虑中国其他行业的成功开放和经济监管是否可为电力改革

提供参考是有益的。监管和开放的经验是不同行业间可复制和借鉴的，例如，也许可学习中国 IT 行业

的经验。 
 
需通过考虑公务员激励对如何在中国设计一个成功的监管机构进行新机构经济分析（吸取其他国家和

行业的经验教训），以有效监管大型垄断企业，确保监管机构有合理的独立性，不受中央和省政府的任

意干预。 
 
应仔细考虑如何最佳利用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推进的能力（例如，先在富裕省份改革居民电价）。关

于特定省份改革环境的研究将是有价值的。 
 
最后，鉴于（全球）对于降低电价和将劳动力从电力和煤炭系统释放的宏观效益存在很大程度的误解，

如能看到一些电力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效益的一般均衡模型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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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15年从煤电转向气电投资的转换碳价的计算过程 

 
顺

序 步骤 煤炭 天然气 来源 

1 均化电力成本 LCOE (贴现率 7%)(美元/
兆瓦时) 77.72 92.79 IEA (2015, P.98) 

1 均化电力成本 LCOE (贴现率7%)(美元/
千瓦时) 0.07772 0.09279   

1 
均化电力成本 LCOE 差距 (美元/千瓦

时)  
(煤炭–天然气) 

-0.01507(0.07772-0.09279)   

2 燃料消费  442.216(克/千瓦时) 0.19125 (标准立方

米/千瓦时) Zhang et al.(2012, P.232) 

2 排放系数(煤炭) 2.78124 千克 CO2/ 千克煤炭 Zhang et al.(2012, P.233) 

2 排放系数(天然气) 2.19362 千克 CO2/ 标准立方米 Zhang et al.(2012, P.233) 

2 二氧化碳排放(千克 CO2/千瓦时) 1.230  
(442.216*2.78124/1000) 

0.420 
(0.19125*2.19362)   

2 二氧化碳排放(吨 CO2/千瓦时) 0.00123 0.000420   

2 CO2排放差 
(千克 CO2/千瓦时)(煤炭–天然气) 0.000810(0.001230-0.000420)   

3 煤炭转天然气的 转换价格 
(美元/ 吨) 18.60 (0.01507/0.0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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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2015年从煤电转向气电的转换碳价的计算过程 

  工业电价(美元 /千瓦时) 
2014年 

煤炭价格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天然气价格  
(美元/千瓦时)  
2014年 

转换价格 
美元 /吨 CO2 

 美国 0.0710  0.0241  0.0159  6.98 
 中国 0.1068  0.0384  0.0778  48.61 

 
 
  中国 
  煤炭 天然气 

热效率 
(克/千瓦时) (标准立方米/千瓦时) 
442.216 0.19125 

价格  
元/吨 元/立方米 
534 2.5 

碳排放 

千克 CO2/千克煤

炭 千克 CO2/标准立方米 
2.78124 2.19362 

发电成本差距 
（元/千瓦时） -0.241981656 

碳排放差距 
(吨/千瓦时) 0.000810379 
转换 CO2价格 
(美元/吨) 48.61 

 
美国 
  煤炭 天然气 

热效率 
(克/千瓦时) (标准立方米/千瓦时) 
442.216 0.19125 

价格 
美元/吨 美元/标准立方米 
54.5 0.1555995 

碳排放 
千克 CO2/千克煤 千克 CO2/标准立方米 
2.78124 2.19362 

发电成本差距 
（美元/千瓦时） -0.005657632 

碳排放差距 
(吨/千瓦时) 0.000810379 
转换 CO2价格 
(美元/吨)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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